SRE AU L SN E AN RS P
1134 & 3% 3 ¥ 20835

B ? OPRREREAFRFG AT
= JLIA“ Fﬁ lj‘:: ~

,ﬁ:),\ /lq Hév” *F'l :)\

3 FE T T RN

«jfl'\

BU AT A EE A E (TIELALL BK L)
OO0 OO F OOO000% 05 0%.0

R EEAEE > AR ARII4E8? 210 3

fﬂ:ém
1 <
- AL ERFERVBLRARERAELEZBAFRN SR
%&&&cj%é?@%ﬁﬁﬁéﬁiﬁé e R
BT s B et iR 2 fl LB E G 4
SHTB R R R A E GRS FEA 2 A
I = A 'iﬁ,\ﬁ:tf:’ﬁ N EA T = 3 ﬁ :}72‘;— °
¥ g 2 = 4
T ARBETR
AERZEEFH AT AN T EREAD D DY A ANEFS
2 5 386IE TN E AT SRRt B d B - EREA
& iAo

(- ) #tdadkizy Ay (THFEES2) w@FFE LT
REA (222 d BF A E%K THES P LR



i

7~

o drERIAREHE ) sad FEA AR
6—39" f'if’fi\f = »g ;

/.\
-
ﬁf
—
DO
o
o
@T
9 \
=
T‘ﬁﬂ
?rli
R
)L;-
St
=
g
i;\\
‘_;
«E"\w
?r_r:
gh <

i o
T~

EhRASTAKZEF > EHERD ALY TE K
BPETR LD A aHEESPREIIP s AFFIF A

253 (AE 530427 ) s 2 AL L LFH o AR
TEWRERD P IR AR T R E R B AR > £
a8

PAEBBL RS HERAZIELET A 0 B2 A
R ERE @ A %A,zf D =S S AR
73’*;/‘313;2;:5;‘_ ég#]}ﬂ]ﬁ s B AP EF S Aol 2 S8
Gh o A FILEENL 0 2G5 B g

F

I ~FRE T ML Ry NFFRE $8EIEF 2T o

i = A B 114 =& 8 y 28 0
\EFFEzE 2 T BLEH

AR RN TR o

ot A B P Bt R 200 P A i -?“rﬁ%’%’

%

¢

EREF A IR o - MBI FRFHAT 0 TR ARE
AT I

AR o
£ .  ® 114 & 8 P28 f



s .
R

R LR LRI - L EYEfF g e FlEnes 250
(Frg ) |* igp
I |117%°6,458~ |p * ®113#|6.62% |p * WII3= 648 26® " 5 > &
57 TR 4232 P8P AT F | =AU 10% > @A
FEp L Pt WO® P o =2
Fo0% bk -
2 |5084,192~ |p A B113+#|6.62% RRA RV EE U XN N B
57 6p A1 PTR AR F R =S 100 G AR
TR Pt WO * F o =2l
% 20%:+ H‘si‘ EA
&3 |16879 650 ~

ki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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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83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周柏成  
被      告  佳成數位有限公司




兼  
特別代理人  蔡黃秀英（即蔡嘉祺之繼承人）                                      住○○市○○區○○○路000巷0弄0號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蔡黃秀英應於繼承被繼承人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陸拾捌萬零陸佰伍拾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蔡黃秀英於繼承被繼承人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下稱佳成公司）前邀同訴外人即蔡嘉祺（已歿，由蔡黃秀英繼承，下與佳成公司合稱被告，如單指1人則逕稱其名）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2年6月3日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及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下合稱系爭約定書），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惟嗣後並未按期繳款，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迄今尚積欠本金168萬65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未清償，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蔡黃秀英於繼承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佳成公司連帶如數給付等語。
（二）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所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約定書、放款帳號最近截息日查詢、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產品利率查詢表為證（本院卷第30-42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是綜上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蔡黃秀英於繼承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佳成公司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賴怡婷　　　　
附表：
		編號

		尚欠本金
（新臺幣）

		利息計算期間

		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起迄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1

		117萬6,458元

		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6.62%

		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違約金。



		2

		50萬4,192元

		自民國113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6.62%

		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違約金。



		合計

		168萬650元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83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周柏成  

被      告  佳成數位有限公司





兼  

特別代理人  蔡黃秀英（即蔡嘉祺之繼承人）                                      住○○市○○區○○○路000巷0弄0號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蔡黃秀英應於繼承被繼承人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被

    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陸拾捌萬零陸

    佰伍拾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蔡黃秀英於繼承被繼承人蔡嘉祺之遺產範圍

    內，與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下稱佳成公司）前邀同訴外人即

      蔡嘉祺（已歿，由蔡黃秀英繼承，下與佳成公司合稱被告

      ，如單指1人則逕稱其名）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2年6

      月3日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及授信額度

      動用確認書（下合稱系爭約定書），向原告借款新臺幣（

      下同）200萬元。惟嗣後並未按期繳款，依約債務視為全

      部到期，迄今尚積欠本金168萬65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

      與違約金未清償，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法律關

      係，請求蔡黃秀英於繼承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佳成公司

      連帶如數給付等語。

（二）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經查：原告所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約定書、放款帳

    號最近截息日查詢、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產品利率查詢

    表為證（本院卷第30-42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既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是綜

    上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本

    於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蔡黃秀英於繼

    承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佳成公司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

    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賴怡婷　　　　

附表：

編號 尚欠本金 （新臺幣） 利息計算期間 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起迄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1 117萬6,458元 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6.62% 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違約金。 2 50萬4,192元 自民國113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6.62% 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違約金。 合計 168萬650元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83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周柏成  
被      告  佳成數位有限公司




兼  
特別代理人  蔡黃秀英（即蔡嘉祺之繼承人）                                      住○○市○○區○○○路000巷0弄0號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蔡黃秀英應於繼承被繼承人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陸拾捌萬零陸佰伍拾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蔡黃秀英於繼承被繼承人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下稱佳成公司）前邀同訴外人即蔡嘉祺（已歿，由蔡黃秀英繼承，下與佳成公司合稱被告，如單指1人則逕稱其名）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2年6月3日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及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下合稱系爭約定書），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惟嗣後並未按期繳款，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迄今尚積欠本金168萬65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未清償，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蔡黃秀英於繼承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佳成公司連帶如數給付等語。
（二）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所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約定書、放款帳號最近截息日查詢、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產品利率查詢表為證（本院卷第30-42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是綜上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蔡黃秀英於繼承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佳成公司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賴怡婷　　　　
附表：
		編號

		尚欠本金
（新臺幣）

		利息計算期間

		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起迄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1

		117萬6,458元

		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6.62%

		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違約金。



		2

		50萬4,192元

		自民國113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6.62%

		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違約金。



		合計

		168萬650元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83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周柏成  

被      告  佳成數位有限公司





兼  

特別代理人  蔡黃秀英（即蔡嘉祺之繼承人）                                      住○○市○○區○○○路000巷0弄0號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蔡黃秀英應於繼承被繼承人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陸拾捌萬零陸佰伍拾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蔡黃秀英於繼承被繼承人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佳成數位有限公司（下稱佳成公司）前邀同訴外人即蔡嘉祺（已歿，由蔡黃秀英繼承，下與佳成公司合稱被告，如單指1人則逕稱其名）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2年6月3日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及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下合稱系爭約定書），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惟嗣後並未按期繳款，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迄今尚積欠本金168萬650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未清償，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蔡黃秀英於繼承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佳成公司連帶如數給付等語。

（二）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所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約定書、放款帳號最近截息日查詢、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產品利率查詢表為證（本院卷第30-42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是綜上調查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本於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法律關係，請求蔡黃秀英於繼承蔡嘉祺之遺產範圍內，與佳成公司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忠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書記官　賴怡婷　　　　

附表：

編號 尚欠本金 （新臺幣） 利息計算期間 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起迄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1 117萬6,458元 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6.62% 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違約金。 2 50萬4,192元 自民國113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6.62% 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內者，按左列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左列利率20%計算違約金。 合計 168萬650元     

 



